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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概念，不是自然地从传

统文化中发展而来，而是在 19、20 世纪之交，由

日本学者和欧美传教士从汉语传统中发掘出“文学”

一词以对译英语的 Literature。因为现代的“文学”

是一个引入的概念，引入后需要与传统对接，对传

统的文学观念加以重释和改造，这就存在一个古今

“文学”概念相互榫合的问题。“古今榫合”不是

通常意义上的“古今演变”。从内涵上说，固有的

骈俪论接引了外来的审美文学观念，形成了中国的

“纯文学”思想，试图取代过去的载道文学观；而

在现代艰难时势中，“文以载道”并没有被审美超

功利文学观完全取代，反而在三四十年代得到重新

确立。从外延上说，传统的“文章”被排斥挤压，

小说戏曲进入现代“文学”的中心；而强大的“文

章”传统又使得“三分法”渐被“四分法”所代替。

中外“文学”概念相互修正，而最终硬性铆合起来。

一 从骈体正宗论到纯文学观

“美在形式”是西方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具

体到文学，语言美是文学之美的一个重要方面。早

在西方“纯文学”观念引入之前的清嘉庆、道光年间，

阮元就将文笔之论转释为骈散之争，强调“文”用

韵比偶的语言之美。至近代，刘师培在中西文化冲

突交融中重提乡贤阮元的“文笔论”并做出新的发

挥，阮元立论的侧重点在用韵比偶，刘师培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强调藻饰，把藻饰之美视作“文之为文”

的本质属性。基于这种藻饰论，他提出“骈文一体，

实为文体之正宗”。刘师培提出藻饰文学观，一方

面是继续与当时势头依然强劲的桐城古文争锋，另

一方面是对梁启超等效法日本的“报章体”“新民体”

的扼制，同时也是应对自西方而来的审美文学观。

他标举讲究藻饰的“俪文律诗”为中国的审美文学，

以与西方文学相对应。骈文在从唐宋明清时期被人

“以为不美之名也”［1］，到近代被视为“固自有

其特殊之美，不可磨灭”的文学样式［2］，固然是

阮元、刘师培等自觉努力的结果，但也是因为西方

近代审美文学观传入中国后带来的一种新认识。

以藻饰为文学之美，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早期的新派文人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学美的，

如常乃德致陈独秀信说：“吾国之骈文，实世界唯

一最优美之文。……愚意此后文学改良，说理纪事

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之文耳。”［3］

蔡元培谓：“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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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

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

说毫无价值。”［4］显然在“美文”这一点上是认

同刘师培的，与年轻的常乃德也比较接近。这样来

看，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聘请刘师培为国文系教

授，解聘姚永朴等桐城派文人，未尝没有文学观念

上的考量。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虽排斥骈文，

但他也是从语言角度理解文学美的，在回复常乃德

的信中，陈独秀说：“结构之佳，择词之丽（即俗

语亦丽，非必骈与典也），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

切而动人，此四者其为文学美文之要素乎。”［5］

在《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里，陈独秀从意思充

足明了、声韵调协、趣味动人三个方面阐述文学的

“饰美”［6］。比起阮元的“声韵排偶”论、刘师

培的“藻绘成章”论，陈独秀对“文学美文”的界

定更为宽泛，但他依然是从“饰美”，即语言美的

角度认识文学的审美性。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学观念

中一个纵贯古今的传统，即重视文学的语言之美。

在“骈文正宗论”的氛围中，有人开始把传统

的骈文与自西方而来的“美文”相对接。谢无量就

认同刘师培的藻饰文学观，在《中国大文学史》中

称“中国文章形式之最美者，莫如骈文律诗，此诸

夏所独有者也。……故吾国文章，所长虽非一端，

骈文律诗，则尤独有之美文也”［7］；又撰《论中

国文学之特质》说：

中国文学为最美之文学。今世以文学为美

术之尤美者，故谓之 Fine art，然文学中又有

美文 Belle lettres，中国文字本为单音，形式整

齐，易致于美，而六朝时之文，殆又美文之尤

者焉。自汉魏以后，渐有文笔之分，其所谓文，

大抵即如今所指美文，虽曰有韵为文，无韵为

笔，有韵云者，非专指句末之韵，一句之中取

其平仄调适，亦谓之韵，故骈俪之文、声律之

诗，皆是昔之所谓文，而美之至者也。……故

欧美诸邦虽有美文而欲使体制谨密，差肩于吾

国之骈文律诗，当属万不可能之事。［8］

谢无量对于外国的审美文学观已有充分的了解，他

把“文笔论”中的“文”解释为“美文”（Belle 

lettres），这远远超出了阮元和刘师培的界定，对

稍后杨鸿烈、郭绍虞等都不无启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杨鸿烈在《文心雕龙

的研究》中径直地说“文”就是纯文学，“笔”就

是杂文学，显然不符合刘勰、萧绎的原义，也超越

了阮元、刘师培的解释，是“纯文学”观念引入之

后的牵强比附。但这却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郭

绍虞继续这种“以西律中”的阐释方式，创造性地

解释“文笔”：“‘笔’重在知，‘文’重在情；

‘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始与近人所云

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亦相似。”［9］通过

这种重新阐释，自西方引入的“纯文学”观念在中

国传统文论中找到了相对应的概念，相互嫁接，传

统文论被赋予了现代意义。这种阐释是以对传统文

论的扭曲为代价的。当时，李笠就敏锐地发现用西

方纯杂文学观解释中国“文笔”论之不妥：与西洋

相比，我国文字更侧重于形式之美，“是以文笔之

分，与西洋文学之区纯文、杂文，终难共轨”［10］。

二 审美超功利与“情的文学”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超功利主义审美

观念传入中国，汇聚为一股冲决传统文学功利论的

巨大力量。在对西洋美学的介绍上，王国维得风气

之先。他接受西方的审美超功利文艺观，突出文学

的游戏功能、情感慰藉功能，反对以文学为手段追

求眼前的实利。甚至于说过“生百政治家，不如生

一大文学家”这样极端的话［11］。王国维是近代中

国审美超功利主义文学论的先行者。

在 20 世纪初，西方超功利主义美学和文论的

引介成为一股热潮。除了王国维介绍较多的康德、

席勒、叔本华美学外，如维龙、斯宾塞、黑格尔等

人的美学思想也纷纷介绍到国内，文学的审美属性

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标举为文学的本质特征。

1904 年左右，黄人编撰《中国文学史》，采纳日

本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文学观念而提出：“文

学则属于美之一部分。……自广义观之，则实为代

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

之目的者也。”同时，金天羽提出文学的双重美术

性，即：“文之为物，其第一之效用，固在表其心

之感；其第二之效用，则以其感之美，将俪乎物之

美以传，此文学者之心所以有时而显其双性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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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之美，指作者因外物感动而兴起的美好情感；

俪物之美，指这种情感通过生动直观的形象而得到

逼真的显现。随着在认知上将审美尊为文学的本质

属性而带来了文学观念的两大变化：

（一）接受康德、斯宾塞等人理论，将实用与

审美明确地划分开来，强调“纯文学”的审美超实

用性。王国维 1905 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

职》中明确揭橥了“纯文学”的概念，在他心目中

纯文学是审美超功利的，决不能有现实的功利目的。

1907 年，周树人在《摩罗诗力说》中说：“由纯

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

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

文学“实利既尽，究理弗存”，因此对于国家和个

人没有实际的功用。但是，“涵养人之神思，即文

章之职与用也”。这就是文学的“不用之用”。严

复翻译英人倭斯弗《美术通诠》按语说：“文字分

为创意、实录二种，中国亦然。”［13］创意、实录，

就是后来所谓美术文与应用文的区别。1913 年，

汪炳台撰文区别“应用文字”和“著述文字”。应

用文字，就是实用的文章；著述文字，主乎隐秀，

不求人人必知，不必求达一时之目的，相当于当时

的“纯文学”［14］。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美术文与应用文，成为文章的基本分类。前者为纯

文学，后者为杂文学。1917 年，方孝岳对“纯文学”

的性质做出明晰的阐释：

今日言改良文学，首当知文学以美观为主，

知见之事，不当羼入。以文学概各种学术，实

为大谬。物各有其所长，分功而功益精，学术

亦犹是也。今一纳之于文学，是诸学术皆无价

值，必以文学之价值为价值，学与文遂并沉滞，

此为其大原因。故著手改良，当定文学之界说，

凡单表感想之著作，不关他种学术者，谓之文

学。……Belles-lettres 者，美文学也。诗、文、

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等是也。本此定义，则

著述之文，学术家用之；记载之文，史家用之；

告语之文，官府用之。是皆应用之作，以辞达

意尽为极，不必以美观施之也。世有作者，首

当从事戏曲、小说，为国人先导，而寻常诗文

集，亦当大改面目。［15］

方孝岳对文学内涵与外延做了明确的界定：文学以

美观为主，单表感想，与以知见为主的学术相区别；

文学包括诗、文、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各种著述、

记载、告语之文都以实用为目的，不属于文学。此外，

如张学古说：“文章不出于美术、应用二端。”［16］

按照是否有功利目的，把文章划分为应用文与美术

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做法。超功利的非实用性，似

乎成为“纯文学”不证自明的特征，成为现代文论

的一条原则。

（二）接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家戴昆西

（De Quincey）的“知的文学”“情的文学”的划

分，强调“纯文学”的情感特征。1911 年黄人编

纂《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为“文学”下定义说：“以

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

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

是名纯文学。而欲动人感情，其文词不可不美。

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

所以美文学亦为美术之一。”这就是根据戴昆西

对情与知的分辨而视文学“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

“大端在美”。1914 年，吕思勉《小说丛话》也

接受了戴昆西的理论，从情与知的角度分辨纯文

学与杂文学。此后出版的各类《文学概论》和《中

国文学史》类著作，多引述并认同戴昆西所谓“知

的文学”和“情的文学”。金受申说：

台昆雪氏（按，即戴昆西）曾把文学与其

他科学的界限，分得十分清楚；他说：“先有

知的文学，后有力的文学；前者职能是教，后

者职能是动。”这里所谓“知的文学”，便是

指一切普通科学来说；所谓“力的文学”，

方是指纯文学来说的。知的文学——普通科

学——的任务，是输入一切知识。力的文学——

纯文学的任务，是予人以心灵上的感动。所以

他这样的分法实在是最精当不过了。［17］

这种看法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文论家奉戴

昆西为“纯文学”的先导者。戴昆西这种“情的文学”

之所以能毫无阻碍地为国人所接受，除了“五四”

浪漫主义文学的时代精神需求以外，还与中国古代

的抒情传统有关系，正是久远而强大的抒情文学传

统，使得戴昆西的理论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同。许啸

天和曹百川等文论家都从传统中发掘出曾国藩《湖

南文征》所谓“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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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曰情”，以与戴昆西的“知的文学”“情的文

学”相对接。

纯文学的上面两个特征，即以情感人和审美超

实用性，在一般论者眼里多是融合在一起的。情与

知相对，美与实用相对，再加上前节所论的语言美，

纯文学的三个特征已得到充分的确立。童行白通过

与杂文学的比较而精粹地揭示纯文学的特征：

文学有纯、杂之别，纯文学者即美术文学，

杂文学者即实用文学也。纯文学以情为主，杂

文学以知为主；纯文学重辞彩，杂文学重说理。

纯文学之内容为诗歌，小说，戏剧；杂文学之

内容为一切科学、哲学、历史等之论著；二者

不独异其形，且异其质，故昭昭也。［18］

“异其质”指内涵的不同，纯文学的内涵是“美

术”“以情为主”“重辞彩”，杂文学反之。“异

其形”指外延的差异，纯文学外延包括诗歌、小说、

戏剧，杂文学则几乎无所不包。

三 从“三分法”到“四分法”

“三分法”是指西方近代的文学类别，把文学

分为诗歌、小说、戏剧。“四分法”是指现代文论

家根据中国文学的特殊情况，在“三分法”的基础

上增加“散文”一体。

中国古代的文章体裁分类颇为碎杂，名目繁

多，而小说、戏曲从来都未列入文章的范围之内。

至 20 世纪初，西方的文学“三分法”已渐为国人

所接受，传统的文章分类法被破坏和取代。其中的

变化是小说、戏曲进入文学范围，并一跃而为文学

之正宗，文章特别是散体文被逐出文学之外。

小说戏曲的地位自宋元以来就有上升的趋势，

近代在西方文学思想的启发下，把小说、戏曲视为

文学，已经少有异议，传统的散文则多被摒斥于文

学范围之外。王国维引入“纯文学”概念时，指涉

的就是诗歌、小说和戏剧，未论及散文。周作人最

早从体裁的角度提出纯文学、杂文学的划分。1908

年，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

中，周作人所谓“文章”就是文学的意思，“纯文

章”“杂文章”，就是纯文学和杂文学。纯文学包

括有韵的诗赋、词曲、传奇和无韵的小说。书记论

状诸属，即传统的文章被“别”为杂文学。到了新

文化运动时期，“三分法”已经得到明确。蔡元培

《国文之将来》说：“美术文，大约可分为诗歌、

小说、剧本三类。”［19］后来，这个命题进一步被

辞典释义所固定下来，成为难以动摇的文学常识。

胡云翼说：“理想的《中国文学史》是……纯

文学的文学史，不是学术史。”［20］这是当时新派

人物编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二三十年代主流的“文

学史”“文学概论”著述，多采用“三分法”，只

论及诗歌、小说、戏曲，连过去一度被视为“美文”

的骈体，也没能进入这些纯而又纯的文学史叙述之

中。其实，纯文学的“三分法”进入中国文坛并非

是畅通无阻的，相反，它遭遇到了传统的杂文学的

对抗。林传甲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教材，采用的

就是传统的杂文学观，广泛述及奏议、论说、词赋、

记述等，而对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采取极端

轻视的态度。即使在新文学兴起之后，还出现过龚

道耕、林山腴、袁厚之等人视文学为国学，囊括经

史子集。但已不足以动摇“纯文学”的主导地位。

对“三分法”有力的矫正，是现代文学理论界

根据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将散文纳入文学范围而

提出“四分法”。中国本来就具有强大的散文传统，

而且散文自身也在不断地变革和演化。随着《时务

报》等维新报刊的发行，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

报章体，以讨论政治的论说文为主，思想新鲜，

内容务实，语言平易畅达。梁启超的“新民体”，

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实现了文体的一大解

放。白话文运动兴起后，《新青年》等报刊除了政

论外还发表了大量通讯、随感类文章。“五四”时

期的随感和后来的杂文，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散

文，这是不容否认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周作

人 1921 年倡导“美文”，紧接着，王统照提出“纯

散文”，胡梦华提倡“絮语散文”，林语堂提倡小

品文。现代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促使文学理论上

不得不正视它，做出回应和推助。

因为强大的散文传统和繁盛的现代散文创作，

现代文学理论逐渐修正了西方“三分法”，增加散

文一类而形成“四分法”。二三十年代《文学概论》

《中国文学史》等一类著作所涉及的文体，非常驳杂。

第一类是大致在 1920 年前后出版的各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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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史》教材，依然根据以文章为中心的传统文

学观来构筑中国文学史，如林传甲、王梦曾、张之纯、

钱基厚、谢无量、汪剑余等人编写之作，均以文章

为主，兼及诗和词，有的还略微涉及到小说，但传

统的文章占较大的篇幅。这在新派人物看来是落后

的文学观，到 20 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已比较少见。

第二类是大致在 1930 年前后出现的一批《文

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教材，依据“纯文学”

观念，只论及诗歌、小说、戏曲，将散文排除在外，

最多只略微涉及到赋、游记、小品文等。看似观念

先进，跟得上时代，实际上是削足适履，肢解了中

国文学史。

第三类是对“三分法”做出修正，按“四分法”

编著《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主流。陆永恒、陈介白、赵

景深、姜亮夫等各自编撰的《文学概论》和陈冠同、

张振镛、朱子陵、容肇祖、赵景深、羊达之、刘大

杰、林庚等各自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也都采用

“四分法”，将古代散文纳入文学史叙述中，但与

20 世纪初林传甲等人以文章为中心不同，他们是

在确立了“纯文学”立场之后，尊重中国文学的特

殊性，对西方“三分法”做了修正而将散文纳入进

来的。

四 “文以载道”的破与立

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文论，都重视文学

的道德意义和政治功能。西方文论到了启蒙时期，

提倡文艺自由，特别是康德提出“无目的的合目的

性”之后，审美超功利似乎成为文艺的本质属性。

100 年后，在西方文论的刺激下，国内发起了一场

审美性对功利性的冲击，王国维和周氏兄弟已经站

在儒家政教功利主义文学理论的对立面，对其大加

挞伐。

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并不因为几篇文章而发

生动摇，辛亥革命后其力量依然强大，所以，新文

化运动兴起后，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根深蒂固的“文

以载道”观。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

学革命论》都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严加挞伐。汪

懋祖很不以为然，撰文为“文以载道”辩护［21］，

但并不能阻止时代的大潮，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地

冲决了传统专制思想和文化的禁锢，“道”的根基

被破坏了，“文以载道”也很自然地遭到人们的唾

弃，“载道”之文被视为“知的文学”的范畴，属

于哲学，从“纯文学”中剔除出去，代之而起的是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等更为时髦的

命题，文艺似乎真正独立了。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人的文

学”“平民文学”等新口号以取代过去的“文以载道”。

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较为接近的是朱光潜。朱光潜

接受了从康德到克罗齐一脉相承的审美超功利主义

文艺观，主张文艺自由与超实用性。从 1924 年发

表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到 1937 年在

北京创办短暂的《文学杂志》，再到 1946 年 7 月

复刊，朱光潜都坚持“纯文学”的立场，抨击文艺

上的功利主义。

但是，正如顾仲彝所说：“‘纯文学’是国家

社会安宁状态下，必然的产物。”［22］20 世纪上半

叶的中国，先是内战，后是抗日战争，政治动荡，

社会极不安宁，没有给“纯文学”提供适宜生存和

发展的土壤。不论是 20 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

还是 30 年代初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民族主义文学

运动的斗争，还是后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都摆脱了“纯文学”的限制，而赋予文学以新的社

会政治任务，换句话说是新的“载道文学”。除了

各派势力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宣言自己的文学主

张外，他们还对周作人和朱光潜展开激烈的斗争，

对“文以载道”命题给予新的阐发，确立了“文以

载道”的新的合法地位。30 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

运动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都是新的“文以载道”。

“道”虽已换了新的内容，但把“文”当作一种工

具，服务于文学之外的社会目的，古今是一致的。

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紧迫，传统“文以载道”

的命题被重新激活起来，确立文学社会功用论的正

当性。郑朝宗提出口号：“言志派回头！载道派努

力！”［23］1937 年，邵力子在中国文艺协会上海本

会成立大会上致辞说：“‘文以载道’就是文艺可

以指示人生以及国家民族所应该走的道路。”［24］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提出文艺是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的文化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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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力的武器。它的功利主义，不是一己之利，而

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这

正是新时代的“文以载道”。

结 语

梳理“文学”概念古今榫合中存在的一些对应

和龃龉，可以发现，传统与现代文学理论会通适变，

既有内在的联系，也发生新的飞跃。这其中有几个

现象，值得今人省思：

第一，传统的“大文学”有其存在的意义，强

调人内在的“文德”和外在的“文章”，重视一切

“文”的优美性和感染力。自“纯文学”取代传统

“大文学”，成为少数人的事业，曲高和寡，其结

果是导致了社会上大多数人，文而不“文”。早在

“纯文学”初兴时，沈昌就感慨：“今之学者，常

务末而弃本，其为文也，唯求华丽雄伟之作，以耀

人耳目；一旦为社会服务，求其作一小简，订一规

程，则反瞠目搁笔而不能达。嗟乎，此岂所谓能文

者乎？”［25］只要看一看今天的实用文体之枯槁拙

劣，就可以理解他所言并非无的放矢。中国古代，

文章的应用性与审美性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无论实

用文体还是非实用文体，都讲究文体规范，注重可

读性和感染力，骈体重辞采，散体讲义法，都将“文”

当作一种“技进乎道”来考究。今天可能只有从事

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还重视辞章，而社会上一般

人多已放弃对辞章之美的讲究了。

第二，“纯文学”观的引入，大大提升了小说、

戏曲的地位，但“纯文学”的精粹，并没有为现代

文论所吸收，“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没

有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纯文学”的三方面意义，

辞采华美、抒情性、审美超功利，前面两点往往被

视为“纯文学”的要义，而最重要的一点，即审美

超功利，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在大多数人理

解的“纯文学”，无非是辞采华丽一点，着力在抒

写个人情感甚至男女之情，这在王国维看来是“导

欲增悲”的“眩惑”，而非纯文学。如果说在 20

世纪乱世里，没有纯文学的生存土壤，那么在国家

社会安宁的今天，是不是更应该倡导真正意义的、

引人向上的、有境界的“纯文学”呢？答案应该是

肯定的。

第三，传统的“文以载道”论与现代功利主义

纠缠在一起，被多重扭曲。传统“文以载道”的“文”

是指文章，且多指实用性的文章；在现代被置换为

“文学”，甚至特指“纯文学”，要“纯文学”去

担负起古代“大文学”里“文章”的载道责任，这

不是扭曲吗？古代的诗歌多抒写个人情志，小说戏

曲或具明确的教化用意，或仅是作者泄愤、娱情之

作，如果通通迫使它们肩负“载道”的责任，那真

是文艺的灾难！这个“道”，在古代文论家眼里范

围是很广泛的，但是现代文论中被狭隘化，往往成

为特定时期政治理论的宣传，文学赤裸裸地为政治

主张、思想宣传服务。这在特定时期（比如抗战时

期）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是一个周全的、普

遍的原则。古文家用得更多的是“文以明道”，而

不是“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理学家的命题，

是一种文学工具论，文学是不独立的。这种文学工

具论在当时占绝对主流的论调，后来并没有作出认

真的检省，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后果。

“文学”概念在近现代的榫合，实现了传统文

学观念的现代转型，有其历史意义。但是理论需要

不断地在反思中发展。今天重新检讨西来的“纯文

学”概念的意义和局限，省思传统“大文学”观的

丰富内涵和现代意义，吸收二者的合理因素，思考

文学的意义，文学与人生、与社会的关系，还是值

得重视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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